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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15章
《打擊洗錢及
恐怖分子資金
籌集條例》

打擊洗錢
及

恐怖分子資金
籌集指引
(金錢服務
經營者適用)

監管制度
打擊洗錢/

反恐怖分子資金籌集/
反大殺傷力武器擴散融資

《販毒 (追討得益)條例》 《有組織及
嚴重罪行條例》

《聯合國
(反恐怖主義措施)

條例》

《聯合國制裁條例》 《大規模毀滅武器
(提供服務的管制)

條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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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行合規視察

《條例》第9條
• 進入持牌人的業務處所
• 查閱、複製或複印任何規定須備存的客戶或交易紀錄
• 持牌人須於指明的期限及地點交出該等紀錄或文件

使用中央數據庫備存所有客戶紀錄

會面
訪談

實地
視察

抽查指明
紀錄

資料及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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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規視察預約通知書

合規視察結果



合規視察常見的缺失
客戶紀錄  核實客戶身分 (例如客戶屬法人)

 適當的文件證據，核實看似是代表客戶行事的人的授權
(例如書面授權)

交易紀錄  記錄匯款人及收款人詳細地址
 適當的文件記錄，足以重組全個完整的交易

(例如即時通訊軟件／流動應用程式上的接單記錄)

篩查紀錄  記錄篩查的日期
 篩查收款人或代理人

客戶風險評估紀錄  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界定客戶風險評估的範本或評分準則

更嚴格的盡職審查  適當的文件證據，核實交易目的/ 財富來源/ 資金來源
 設置參數/門檻用於交易監察
 考慮到所有交易對手的風險

可疑交易報告  足夠的管理意識和培訓
 量化風險評估方法
 通報可疑交易報告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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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交易紀錄
02

篩查紀錄
03

持續監察
紀錄

04

可疑交易
報告

05

致金錢服務經營者的通函
有關

備存紀錄的規定
5

客戶紀錄/ 
客戶風險評估



在開始建立業務關係/執行非經常交易之前
須—

 取得文件的正本或複本，數據及資料的紀錄
 用以識別及核實以下人士的身分，包括

1) 任何客戶
2) 客戶的實益擁有人
3) 看似是代表客戶行事的人
4) 客戶的其他有關連者

***如有跡象顯示該客戶並非代表其本身行事，
金錢服務經營者須進行適當查詢

(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第4章4.4段)

客戶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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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紀錄
02

篩查紀錄
03

持續監察
紀錄

04

可疑交易
報告

05

客戶紀錄/ 
客戶風險評估



身分識別及核實

• 全名
• 出生日期
• 國籍
• 識別號碼 (例如: 身份證

或護照號碼）及文件的
類別

客戶屬自然人
• 全名

• 註冊、成立或登記的日期及地點

• 識別號碼（例如: 商業登記證 / 公司
註冊證明書）及文件的類別

• 實益擁有人

• 看似代表客戶行事的人

(與識別和核實⾃然人的程序⼀樣)

客戶屬法人
(包括公司、團體、機構或相關類似實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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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戶紀錄/ 

客戶風險評估



客戶沒有為身份識別現身
(非面對面)

1

2

3

進⼀步核實客戶身份

採取增補措施，核實已取
得的、關乎該客户的資料

確保存入客戶戶口的第⼀
次的存款，是來⾃以該客
戶名義開設的戶口

應至少執行⼀項附加措施，其中包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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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戶紀錄/ 

客戶風險評估



• 金錢服務經營者制訂及執行客戶風險評估框
架時，應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

• 框架的複雜程度應與金錢服務經營者業務的
性質和規模相稱

• 保留相關文件紀錄，以便向關⻑證明—

1) 如何評估客戶的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
2) 基於客戶的洗錢/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，所

執行的持續監察程度是合適的

客戶風險評估

識別

客戶
• 國籍
• 行業

地理
• 國家
• 司法管轄區

產品/服務
• 貨幣兌換
• 匯款 / 電傳轉帳

交付渠道
• 親身
• 非面對面

潛在的高風險
• 制裁名單/政治公眾人物
• 負面新聞報導

分析

• 闡明分析方法
• 記錄決定理據
• 適當、相稱的評分準則

(參數及門檻)

分類

分辨
高風險客戶

防控措施

相應的
盡職審查措施

審查和更新

• 定期
• 即席 / 特設
• 持續監測的

程度及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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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但不限於﹕

 從即時通訊軟件／流動應用程式、
電子郵件或電話收到／發出指示的
紀錄，而這些數據及資料應足以重
組個別交易

交易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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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交易紀錄
02

篩查紀錄
03

持續監察
紀錄

04

可疑交易
報告

05

客戶紀錄/ 
客戶風險評估



 篩查制裁名單及政治人物名單

 對客戶、客戶的任何實益擁有人以及交易
的相關各方(包括收款人及中介人)的所有
篩查紀錄，連同更嚴格查核的結果，應記
錄在案或以電子方式記錄

 進⼀步強化、增補查核的結果

***就篩查政治人物的要求，請參閲《打擊洗錢指引》
第 4 章；就制裁名單篩查的要求，請參閲《打擊洗錢指
引》第 6 章

篩查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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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交易紀錄
02

篩查紀錄
03

持續監察
紀錄

04

可疑交易
報告

05

客戶紀錄/ 
客戶風險評估



持續的
客戶盡職審查

持續的
交易監察

 複雜、不尋常金額或進
行模式異乎尋常

 無明顯經濟或合法目的

審查交易背景及目的，
藉書面列明發現及採取

的步驟

以書面方式記錄發現及
結果、採取適當步驟後

作出任何決定的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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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交易紀錄
02

篩查紀錄
03

持續監察
紀錄

04

可疑交易
報告

05

定期及或遇有觸發事件時，
覆核關於客戶的現存盡職
審查紀錄

客戶紀錄/ 
客戶風險評估



02

01

02

03

04

制定政策及程序

委任洗錢報告主任作為報告
可疑交易的中央聯絡點

提供充足導引以識辨可疑交易;
建立內部制度呈報可疑交易

向財富情報組
舉報可疑交易

備存紀錄
05

防止通風報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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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運模式

識別風險

固有風險
(包括但不限於)

• 客戶
• 國家/司法管轄區
• 產品、服務及交付渠道
• 嶄新 / 開發中的科技
• 其他

分析後果發生的可能性
(機率)

評估後果的嚴重性
(影響) 

風險估算

風險評量

風險
分類/評分

可接受的風險

管控措施

風險減緩

機構層面
風險評估

(包括但不限於)
• 打擊洗錢政策、框架和程序
• 監督及管理架構
• 客戶及交易監控
• 篩查系統
• 職員培訓

剩餘風險
• 評估管控成效
• 審核職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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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接受的風險



未能完成跨境
匯款或

帳戶被凍結
交付渠道
的風險

懷疑洗錢/恐怖
分子資金籌集

的交易
提高警惕

針對
所有對口單位

進行妥善
風險評估

設立以
風險為本

的管控措施，
評估及覆核交

付渠道風險

《條例》附表
2第19(3)條
設立及維持
有效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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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金錢服務經營者的通函
與交付渠道有關的

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



客戶盡職審查

更嚴格的
盡職審查

紅旗警訊
/

可疑交易

客戶紀錄

交易紀錄

客戶風險評估

監察系統的
頻密程度及強度

監察系統的設計
（包括設定參數及門檻）

實施
機構層面
風險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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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
可疑交易報告

持續客戶盡職審查監察

持續交易監察



• 通過提供文件/紀錄向海關關⻑證明金錢服務經營者的
打擊洗錢/反恐怖分子資金籌集/反大殺傷力武器擴散
融資的政策、程序和系統符合法律和監管要求

備存紀錄以供視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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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戶記錄
- 業務關係持續期間
- 業務關係結束後至少 5 年

 交易記錄

交易完成日期起計至少 5 
年



• 利用科技去提升監管及合規效益
• 引入「機器可讀」技術，協助解讀經修改之

監管要求，繼而⾃行搜尋、修改內部合規程
序，以縮短更新內部合規指引之時間，提升
合規工作效率

金融科技新成員─監管科技

• 妥善分配資源予合規部門
• 積極尋求改進的方法

高級管理層投入、承諾

• 應對「科技主導經濟」帶來的新挑戰
• 打擊網絡犯罪等新威脅

活用科技

• 採取積極、主動的風險評估
• 持續審核客戶資料
• 針對特定風險，度身訂造管控措施

提升「風險為本」
到新的水平

《打擊洗錢條例》生效
十周年

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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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!
2707 7837

msoenquiry@customs.gov.hk

https://eservices.customs.gov.hk/MSOS/

問答環節


